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草案) 

114年 月 日校務會議訂定 

一、 依據 
依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活動課程實施要點》及本校實際需求訂定

之。 

二、 實施目的 
（一） 統整學生學習經驗，貫徹五育均衡發展。 

（二） 促進學生身心健康，陶冶高尚情操，提升生活品質。 

（三） 發展學生特殊才藝，增進自我認識與生活技能，培養良好品格與自治精神。 

（四） 結合本校特色與各項活動展演機會，提升學生參與度與表現力。 

三、 實施對象 
本校國中部及高職部學生每人每學期應參加一個社團。 

四、 審議小組 
（一） 本校成立社團活動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組），負責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

散、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及其他重要事項等相關事宜，每學年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隨時召開。 

（二） 本組委員共計 11人，組成如下： 

由校長聘任，任期一年，組成如下： 

1. 主任委員：學輔處主任。 

2. 執行秘書：訓育組長。 

3. 行政代表：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實習暨就輔組長。 

4. 教師代表：國中部級導師 1人、高職部級導師 3人。 

5. 家長代表 1人：由家長會推派，或由學校邀請具代表性之家長擔任。 

6. 學生代表 1人：由前一學年度模範學生代表擇一擔任。 

本組委員均屬無給職，任期一年。 

（三） 本組應於每學年度上學期期初、上學期期末及下學期期末召開會議；必要時得

由主任委員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做成決議。 

（四） 本組職掌如下： 

1. 審查社團設立與解散之申請。 

2. 審核社團指導教師聘任資格與名單。 

3. 訂定或修正社團活動相關規範與管理原則。 

4. 審核教材經費與設備資源申請案。 

5. 協調社團運作中產生之爭議或特殊個案。 

6. 辦理社團成果審查及評鑑建議。 

7. 其他與學生社團活動相關之重大事項。 

五、 社團設立與審議機制 
（一） 設立原則：依學生興趣、師資專長、教學需求、場地及社區資源設立。 

（二） 由教師或學生提出申請，經審議小組審查後核准成立。每學年原則辦理一次申

請作業。 

（三） 社團總數原則以全校總班級數之 1.2至 1.5倍為準。 

六、 社團類別 

（一） 體能性社團-以提升學生體能、促進運動興趣、發展身體協調為主 

（二） 康樂性社團-強調休閒娛樂、趣味活動、情緒抒發與團體互動 



（三） 學藝性社團-以知識學習、文藝涵養與創作表達為主 

（四） 技藝性社團-著重技能實作與手作能力，結合職能訓練元素 

（五） 服務性社團-強調服務學習、關懷他人與社會參與行動 

七、 社團運作 
（一） 活動時間安排於行事曆指定時段，必要時得彈性調整。每學年社團時數不得低

於 24節。 

（二） 社團場地：由訓育組統籌規劃，並經審議小組決議，各社依指定地點展開活

動。 

（三） 社團組織：各社團人數至少需 5人為原則，設社長一人，由社團指導教師選

任。 

（四） 社團教師應於每學期末繳交社團成果、照片及社團簡介。 

八、 學生選社與轉社 
（一） 於上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前後，由導師協助家長及學生依個人興趣及能力勾選社

團志願，所參與之社團以一學年度為原則。 

（二） 若於第二學期有轉社需求，由家長、學生、導師或社團教師提出，並應於第一

學期期末送至交審議小組審查。 

（三） 學生於學期中如因特殊情形需申請轉社者，得由學生、導師或社團指導教師提

出，並經審議小組審查同意後辦理。 

九、 社團解散 
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審議小組議決後解散。 

1.（一）違反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者。 

2.（二）社團活動期間秩序混亂，屢經指證未經改善者。 

3.（三）未經核准，擅自以社團名義對外辦理活動者。 

4.（四）社團因故自行解散時，應由社團指導教師向訓育組提出申請。 

十、 經費收支管理 
本校社團以不收費為原則，社團教材費由審議小組審議每學期核定金額，並由學輔處

支應。 

十一、 師資聘任 

(一)社團活動由訓育組召募社團教師擔任；有外聘師資必要者，由學校就具有相關專

長及下列資 

格之一，依序聘任之： 

1. 合格教師。 

2. 大學以上相關系、所畢業或在學學生。 

3. 直轄市、縣（市）級以上公開鑑定或競賽前三名，或參加中央、直轄市、縣

（市）政府主辦之相關才藝公開表演、展示。 

4. 未具備前三款資格，而有特殊專長。 

(二)外聘之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適用或準用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

支給基準辦理。 

(三)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前，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

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相關規

定查閱。 

(四)學校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時，應簽訂勞動契約，並依契約規定其權利、義務。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議討論，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准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學生轉社申請表 

提出者  

學生班級/姓名  

原社團  

申請轉入社團  

申請日期  

申請轉社理由 

 

 

原社團教師意見 

社團教師簽章： 

是否同意轉出：□同意轉出          

□不同意轉出 

日期：   年  月  日 

擬轉入社團教師意見 

社團教師簽章： 

是否同意轉出：□同意轉進          

□不同意轉進 

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核章：             

日      期：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社團解散申請表 

社團名稱   

社團教師  

申請解散原因說明 

 

 

 

填表日期  

 

 

承辦人核章：              

日      期：              

 

 


